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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本土历史经验  助力城市社区治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迪 
 

    虽然“社区”概念是社会学带入中国的舶来品，“社区治理”更是较为晚近的提法，但对城

市建筑布局单元、基层社会组织进行布置和安排的“类社区治理”实践，在我国却由来已久且有

丰富的经验可供梳理和借鉴。 

    社区治理与服务国家紧密联系 

    西方城市自罗马帝国衰落后便进入中世纪的发展断裂期，重新崛起后明显表现出专业分工的

特征 （如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贸易港口），大多不再承载政治或军事功能。相比之下，中国古代

城市的发展是持续的，如斯塔夫里阿诺斯 （LeftenStavrosStavrianos）所言，有别于“政治上支离

破碎的欧洲”，中国“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带给城市制度与城市功能以极大的连贯性，即表征

着统治秩序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相应地，“社区”组织形式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远在周代，“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地域范围由王室直接统辖，居民 （即“国人”）聚居

的社会组织被称为“里”，这可被视作中国古代城市社区的雏形。自周至秦，从“里君”到“里

正”，社区层面的治理者均通过自下而上“择其贤民”的方式产生于居民之中，又自上而下地承

担户籍、赋役等行政职能在基层的落实。秦汉之后，里（坊）的设置、职能、无行政级别的长官

安排，均被沿用：汉代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奠定了里坊制的基础，经魏晋隋唐逐渐演变成

功能分明、封闭式管理的里坊；宋代的开放式里坊在一定程度上被剥离了作为建筑布局单元的意

涵，而多被赋予基层社会治理载体的功能；辽金元时期仍以坊治城，并局部沿用“唐时旧名”，

此种格局直至清代依然发挥着加固国家政权与城市居民之间联系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指出，东

方城市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国家的一体化，即“在行政上从属于中央集权”，而“里坊制”作为一

种以地域为基础、以社区为单位的治理结构，无疑将城市社区与国家联结在了一起。正如芒福德

的观点，大城市“催眠术般的吸引力”源于它可以成为国家的工具手段。而在我国历史上，这种

效用则有赖于独特的东方经验——稳定、连续且服务于国家演进与城市管理的基层组织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 20世纪末至今，学界和实践领域不断讨论的社区“去行政化”、避免“行

政吸纳社会”等提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将国家与社区对立起来、一味强调社区自治甚至要求

政府事务从社区中撤出并还权于居民的观点，有一定的照搬西方理论与概念之风险，而较少顾及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传统土壤与居民属性，更未注意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始终

是在国家制度建设与城市统筹规划的框架下进行的，即社区治理与服务国家之间具有紧密而积极

的联系——这一点既有别于西方城市社区的独立与自治，也与传统中国乡村社区的内部肌理和运

行逻辑有显著差异。 

    社区“行政密度”影响治理力度 

    谈及我国古代政府职能在基层的延伸，施坚雅曾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提到这样一个

现象：贯穿帝国时代历史，从汉代到清代，县级区划的数目增加非常有限，而“全国人口取波浪

形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着各种地区节律”，顶峰大致从 6000万增加到了 42500万，平均每县所

辖人数倍增，于是从中唐以后直到帝国结束，出现了基层行政职能的范围收缩、地方政府效率下

降的情况。这种“职能缩减”在“县下皆自治”的乡村或许不会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但在城市如

何维持一定的“行政密度”以达到必要的治理力度呢？ 

    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我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但在正式国家基层政

权以下的居民聚落组织规模却相对稳定，从春秋时的“一里八十户”，到唐代的“百户为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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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代原则上规定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坊”作为基层治理单元所覆盖的户数一直变化不大，

也就是说，社区治理半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另一方面，随着唐代以来城市人口增速加快，基

层政权以下的里坊数量不断增加，于是宋代在里坊之上增加了半行政的层级，即“厢”，并“由

朝官或大小使臣领厢公事”；至明代，人口已较宋时翻番、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每个里坊所辖户

数也逐渐突破了既定的限额，于是进一步将治理单元细化为“铺”，具体做法是“见行城内各坊，

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宋明两代通过增加厢和铺的层次设置，

使得治理网格不断被细化，形成多层次有组织的网络来保持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行政密度”。对

比施坚雅所说的官僚政府职能缩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类似于社区的居民聚落中治理职能的广

泛覆盖，做到“其管内税粮完欠、田宅争辩、词讼曲直、盗贼发生、命案审理，一切皆与有责”，

从而有效填补了官僚体系力有不逮之处，保证了各项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在基层的到

位与开展。 

    我国古代城市社区能够在传达官府政令、管理户口、协助征税、维护治安、调处民间纠纷、

反映民情民意等诸多方面运转良好的重要经验，可以部分归结为“缩小治理范围、细化治理网格”。

这种经验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市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以北京市为例，1952年试点建立居委会时

是以 200户到 400户的居民为单位；1964年以 300户左右、最多不超过 400户为标准；到 20世

纪 80年代，每个居委会的户数标准达到 600，但增速也还算缓慢。然而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伴

随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增加、单位制功能向社区转移以及社区合并的风潮，单个居委会

对应的区域面积往往是先前几个社区的总和，所辖户数急剧增加，动辄有几千户之多，服务内容

也承接了大量原本由单位负责的事务，而工作人员数量增加却非常有限。这就势必会带来工作的

超负荷运转和治理效率的下降，也出现了学界已有讨论的“选择性应对”等一系列现象。究其原

因，正是背离了“社区范围不宜过大、治理线条不可过粗”的原则。近些年来出现的“网格化治

理”、“一居多站”、楼门院长制度等尝试，可以视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治理经验总结。 

    同时，通过回顾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历史，我们还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发展，也为

今天的社区治理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比如早期居委会工作中的“群防群控”、“熟人治理”

等模式，都值得我们今天去分辨和思考。 

    总而言之，无论学术研究者还是实践工作者在讨论“社区治理”时，都需要明辨：我们关注

的不是西方文明与思想环境之中孕育生长的社区，而是中国社会传统与民情人心背景之下的社

区；不是停留在文本概念层面上的或是政令区划意义上的社区，而是由日常工作、人际互动、文

化风气汇聚而成的有生活温度的社区；不是瞬时的、割裂的、仅存在于当下的社区，而是有着前

世今生、具备过往治理经验及其当代意义的有历史厚度的社区。 


